
金門縣衛生局公告 

修正｢金門縣政府補助自費健康檢查實施要點｣第四點，自 106 年 8月 15日實施，

補助金額如下表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單位:新臺幣) 

備註: 

1. 申請資格：最近 1次設籍日期年滿 3年且 30歲(含)以上者。 

2. 超音波(限腹部、攝護腺、乳房:三項擇一計算)、上消化道內視鏡(胃鏡)檢查、

大腸 鏡檢查、電腦斷層檢查、放射線骨質疏鬆檢查(DEXA)、核磁共振檢查(MRI)，

正子掃描檢查。 

3. 放射線骨質疏鬆檢查(DEXA)，限女性四十五歲(含)以上、男性六十五歲(含)以上。 

洽詢專線：338863轉 720、703 

年齡 類別 年齡層最高

補助金額 

高階篩檢項目(如備註) 最高補助金額 

30-39歲 

一般民

眾 
3,500元 

1項(需包含一般檢查) 2,500元 

2項以上(需包含一般檢查) 3,500元 

如備註之高階篩檢項目單項

收費≧3,500元(不需包含

一般檢查) 

3,500元 

中低收

入戶 
4,000元 

1項(需包含一般檢查) 2,500元 

2項以上(需包含一般檢查) 
3,500元 

如備註之高階篩檢項目項目

單項收費≧4,000元(不

需包含一般檢查) 

4,000元 

40歲以上 

一般民

眾 
5,000元 

1項(需包含一般檢查) 2,500元 

2項(需包含一般檢查) 3,500元 

3項以上(需包含一般檢查) 5,000元 

如備註之高階篩檢項目單項

收費≧5,000元(不需包含

一般檢查) 

5,000元 

中低收

入戶 
8,000元 

1項(需包含一般檢查) 2,500元 

2項(需包含一般檢查) 3,500元 

3項以上(需包含一般檢查) 5,000元 

如備註之高階篩檢項目單項

收費≧8,000元(不需包含

一般檢查) 

8,000元 


